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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/232.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

大会，

在其1988年3月2日第42/229 B号决议中请 国

际法院就1947年6月26日 《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

关千联合国总部的协定沪第21节规定的参加仲裁的

义务是否适用 提出咨询意见，

注壹到国际法院在其1988年4月26日的咨询意

见l2中一致认为“ 美利坚合众国， 作为1947年6月26

日《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》的

缔约一 方，有义务按照《协定》第21节， 为解决该国与

联合国之间的争端而参加仲裁，“18

并注意到国际法院指出， ＂《协定》 所规定的仲裁

程序的目的， 正是要解决该组织与东道国之间可能产

生的此类争端， 而不必事先 提交地方法庭1要求进行

仲裁程序之前先 经地方法庭受理是与《协定＞的字面和

精神均不相符的“ , “

还注意到国际法院指出“国际法优先于国内法” 这

一国际法基本原则，16

1. 蕙谢国际法院 ”
认为应及早响应大会于1988

年3月2日提出的要求发表咨询意见的请 求
“

， 并加

快执行上述请求所涉程序I

2. 注意剽井赞网国际法院1988年4月26日就

1947年6月27日《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合国

总部的协定》第21节规定参加仲裁的义务的适用 问题

所发表的咨询意见产

3. 敦促东道国履行其国际法律义务，根据国际

法院1988年4月26日通过的咨 询意见 行事， 按 照

“协定＞第21节任命其参加仲裁法庭的仲裁员，

4. 请秘书长继续努力， 以确保根据«协定“第21

节组成仲裁法庭，

5. 又请秘书长随时向大会 报告这一事项的进展

情况，

6. 决定不断审议这一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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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/233. 联合国伊朗和伊拉克军事观察

团经费的筹措

大会，

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伊朗和伊拉克军事观察

团经费的 筹措的报告， 16 该军事观察团是按照 安 全 理

事会1988年8月9日第619 (1988)号决议设立的， 任

务 期 间自1988年8月9日至1989年2月8日（含），

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有关说明， ＂

重申大会以前的决定1 为了支付这类行动所造成

的开支， 必须采用 一 种与适用于联合国经常预算开支

不同的程序，

考虑剽经济较发达的国家能够提供较大 的 捐款，

而经济较不发达的国家在捐助巨额开支的维持和平行

动方面能力比较有限，

铭记着安全理事会 常任理事国在筹措这类行动经

费方面负有特别责任， 见 大 会 1963年6月27日第

1874(5-IV)号决议和大会 其他决议，

敦促所有有关各方严格全部执行安全理事会1987

年7月20日第598 (1987)号决议，

l. 决定拨款3,570万美元一—其中包括按照大

会1987年12月21日第42/227号决议规定经行政和

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同意核拨的370万美元一一作为

联合国伊朗和伊拉克军事观察团初期的行动费用， 初

期是指安全理事会批准的六个月任务期间开始后大约

三个月， 从1988年8月9日开始，并要求秘书长为军

事观察团设立特别帐户，

UA/421952， 附件。
“同上， 第58段。
“同上， 第41段。
15 同上 ？ 奶57 f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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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决定按照 以下临时安排拨款，

(a) 由安全理事会各 常任理 事 国， 按 照 1986

年、1987年和 1988年分摊比额表所规定的比例， “ 分

担上述初期的经费20,6 6 4,945美元，

大会－第四十二届会议

所有会员国， 澳大利亚、 奥地利、比利时 、 白俄 罗斯

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、加拿大、 捷克斯洛伐克、 丹

麦、 芬兰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、 德意志 联邦共 和 国、

冰岛、 爱尔兰、 意大利、 日本、卢森堡、 荷兰、 新西

兰、 挪威、 波兰、 南非、 瑙典、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

义共和国、 以及上文 第2 (a)和(d)段内所述会 员(b) 由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而经济发达的

会员国， 按照1986年、1987年和1988年分摊比额表所

规定的比例， 分担上述初期的 经 费14, 105, 07 0美

兀，

(c) 由经济上比较不发达的会员国， 按照1986

年、1987年和1988年分摊比额表所规定的比例， 分担

上述初期的经费912, 492美元，

(d) 由经济上比较不发达的会 员 国中下 列 各

国， 按照1986 年、1987 年和 1988年分摊 比 额 表 所

规定的比例， 分担上述初期经 费17,493美 元＄ 阿富

汗、安哥拉、安提瓜和巴布达、 孟加拉国、 伯利兹、

贝宁、 不丹、 博茨瓦纳、 布基纳法索、 布隆迪、 佛得

角、 乍得、 科摩罗、民主也门、 吉布提、多米尼加、

埃塞俄比亚、 格林纳达、 儿内亚涫 几内亚比绍、 海

地 、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、 莱索托、马拉维、马尔代

夫、马里、 莫桑比克、尼泊尔、尼日尔、巴布亚新几

内亚、卢旺达、 圣基茨和尼维斯、 圣卢西 亚、 圣文森

特和格林纳丁斯、 萨摩亚、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、 塞内

加尔、 塞舌尔、 所罗门群岛、索马 里、 苏丹、 苏 里

南、 乌干达、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、 瓦努阿图、也门

和津巴布韦，

3. 决定为本决议的目的 ， 第2(c)段内“经 济

上比较不发达的国家”一词是指下列各国以外的其余
-

I，见第40/248号决议。

国1

4. 决定按照大会1955年12月15日第973(X)

号决议的规定， 上文第2段规定的会员国分摊 额应扣

除一部分， 作为上述初期所批准的工作人员薪给税收

入概数7 0万美元的衡平征税基金份额，

5. 清各方向 联合国伊朗和 伊拉克军事观察团自

愿捐助现金和秘书长可以接受的服务和用品， 按照大

会197 9年12月17日第34/ 9 D号决议第2段 所规定

的 程序管理；

6. 决定将题为“ 联合国伊朗和 伊拉克军 事 观 察

团经费的筹措＂ 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三届会议的议程草

案；

7. 清秘书长在1988年10月1 日以前， 通过行

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向大会就联合国伊朗和 伊拉

克军事观察团经费的筹措， 包括自愿捐款的情况， 提

出最新报告；

8. 井清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行动， 确保以最有

效和最节省的方式管理联合国伊朗和 伊拉克军事观察

团。

1988年8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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